
重庆市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商品房销售价格行为，建立和维护公开、公正、透明的市场价格秩序，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凡在本市辖区内从事的房地产开发和中介服务的经营者（以下统称商品房经营者）销售新建商品房、存量房及二手房，按照本实施细则实行明码标价。 

第三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明码标价，是指商品房经营者在销售新建商品房、存量房、二手房以及收取中介服务费时，按照本实施细则的要求公开标示新建商品房价格、存量房价格、二手房价格、相关收费以及影响商品房价格的其他因素。 

第四条  市、区县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是商品房明码标价的管理机关，依法对辖区内商品房经营者执行明码标价和收费公示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五条 已取得预（销）售许可证的房地产经营者，应在销售时按照本实施细则实行明码标价。 

第六条 商品房经营者应当在商品房交易场所、中介服务经营场所的醒目位置放置标价牌、价目表或者价格手册，有条件的可同时采取电子信息屏、多媒体终端或电脑查询等方式进行明码标价，具体方式由商品房经营者自行确定。同时采取上述多种方式明码标价的，标价内容应当保持一致。 

第七条 新建商品房、存量房销售明码标价的方式应当报房地产开发项目所在地的区县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机构进行监制。二手房销售明码标价的方式应当报经营地的区县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机构进行监制。
第八条 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应当做到价目齐全，标价内容真实明确、字迹清晰、标示醒目，并标示监制部门名称和投诉举报电话。 

第九条 新建商品房、存量房销售应当按照下列规定明码标价：
（一）商品房销售实行一套一标价，经营者应当标明每套商品房总价、建筑面积单价和套内建筑面积单价。
（二）对取得预（销）售许可证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商品房经营者要在住房建设主管部门规定的时间内一次性公开全部房源，并明码标价对外销售。

（三）商品住房标价应当按“一价清”制度的有关规定标示价格。商品房（住房除外）交易及产权登记等代收代办的，应当标明收费项目、收费标准。代收代办费应当标明由消费者自愿选择。
（四）明确标示与商品房价格密切相关因素及收费：

1、开发企业名称、预售许可证、土地性质、土地使用起止年限、楼盘名称、坐落位置、容积率、绿化率、车位配比率；
2、楼盘的建筑结构、装修状况以及水、电、燃气、通讯等基础设施配套情况； 

3、当期销售的房源情况以及每套商品房的销售状态、房号、楼层、户型、层高、建筑面积、套内建筑面积和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 

4、实行优惠售房的应当标注优惠折扣及享受优惠折扣的条件； 

5、销售地下停车位的，应标明每个在售车位的面积和销售总价。
6、商品房销售时选聘了物业服务企业的，商品房经营者应当同时公示前期物业服务内容、服务标准及收费依据、收费标准。

第十条 二手房销售按照下列规定明码标价：
（一）房地产中介机构销售二手房实行一套一标价。
（二）标明商品房交易及产权转移等代收代办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依据。代收代办费应当标明由消费者自愿选择。
（三）标明房地产中介机构提供的服务内容、收取的中介服务费用标准。
（四）明确标示与二手房价格密切相关因素及收费：

1、楼盘名称、坐落位置、土地性质、土地使用起止年限；
2、楼盘的建筑结构、装修状况以及水、电、燃气、通讯等基础设施配套情况； 

3、房号、楼层、户型、层高、建筑面积、套内建筑面积和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
4、物业服务企业名称及物业服务收费标准。 

第十一条 对已销售的房源，商品房经营者应当予以明确标示。如果同时标示价格的，应当标示所有已销售房源的实际成交价格。
第十二条 商品房经营者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商品房，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
第十三条 商品房经营者在广告宣传中涉及的价格信息， 必须真实、准确、严谨。
第十四条 商品房经营者不得使用虚假或者不规范的价格标示误导购房者，不得利用虚假或者使人误解的标价方式进行价格欺诈。 

第十五条 商品房经营者不按照本规定明码标价和公示收费，或者利用标价形式和价格手段进行价格欺诈的，由市、区县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实施行政处罚。 
第十六条 价格主管部门发现商品房经营者明码标价的内容不符合国家相关政策的，要及时移送相关部门处理。
第十七条 本细则由重庆市物价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细则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 

